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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创建认定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促进产业集聚融

合，助力林草产业现代化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

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93 号）

和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园区”）

是指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（以下简称“国家林草局”）认定，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林草产业集中度高，产业规模大，产业

链较完整，产品优质，服务优良，管理规范，地理边界清晰，

具有重要区域经济地位，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林草产业

园区。

第三条 示范园区创建认定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原则，兼顾区域发展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二章 创建与认定

第四条 示范园区采取创建评估的方式予以认定。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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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区经过创建培育后，依据示范园区基本条件进行评估。评

估合格的，由国家林草局认定为示范园区。

第五条 示范园区的创建主体为县市级人民政府，主要

负责领导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示范园区创建、培育、

建设和管理工作，并为示范园区建设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。

第六条 创建示范园区，应当以下列条件为目标要求：

（一）产业园区以林草产品加工、贸易、服务为主。园

区内林业草业主导产业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林草产业

发展的总体要求，创新能力强。

（二）产业园区在区域经济中地位突出，辐射带动能力

强，有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（或以林草业为主导产业的农

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）1 家以上或省级林业龙头企业

3 家以上。

（三）林产工业类园区林产品加工、贸易、服务等业务

年收入在 20 亿元以上；森林食品、木本油料等其他类园区

年林产品加工、贸易、服务等业务年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；

牧草种植、草种繁育等草产业类园区年草产品加工、贸易、

服务等业务年收入在 3 亿元以上。

（四）产业园区建设主体清晰，管理部门明确，组织机

构和管理制度健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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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产业园区规模与环境承载能力、生产技术条件及

管理水平相适应。园区内水、电、路、通讯、环保、消防等

基础设施配套齐全。

（六）产业园区生产布局合理，企业加工、生产、仓储、

物流、交易等设施设备和管理规程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。

（七）产业园区具有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，技术、信

息、法律、金融、物流等服务组织体系完备、运行顺畅，能

满足园区企业的需要。

第七条 示范园区创建认定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印发通知。国家林草局每两年组织开展一次创建

认定工作，公开发布申报通知，明确创建认定要求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符合本办法第六条各款要求的林草产

业园区，由其创建主体自愿向上级林草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

报送申报材料。省级林草主管部门（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林草局，大兴安岭集团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长白山、龙江、伊

春森工集团，下同）审核、汇总后报送国家林草局。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1. 省级林草主管部门推荐文件（含评估报告）。

2. 创建主体申报文件。

3. 建设主体申报材料。包括：产业园区的申报报告（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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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、申报理由、生产经营情况、安全生产、绿色发展、

环境保护及示范带动等情况），当地政府设立产业园区的批

复文件，规划主管部门批复的产业园区建设规划，地方政府

给予的优惠扶持政策等。

（三）创建培育。示范园区的创建期不少于 1 年，创建

期内，创建主体应当履行培育和建设职责，强化支持政策和

保障机制，统筹推进园区创建工作。

（四）评估认定。国家林草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并组织专

家对省级林草主管部门推荐的创建园区开展评估。根据专家

组评估意见，综合考虑全国林草产业布局、区域特色产业发

展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因素，提出建议名单，经局务会议

审定后，在国家林草局官方网站予以公示。公示无异议或异

议不成立的，由国家林草局认定为示范园区，发文公布名单

并授牌。

第八条 对老少边区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原国

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、新疆、西藏及

四省藏区等予以倾斜。

第三章 评价与管理

第九条 省级林草主管部门于每年 4月底前报送上年度

示范园区总体运行情况。国家林草局每 3 年对示范园区进行

一次全面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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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全面评价采取书面材料与现场核实相结合的

方式。具体程序为：

（一）示范园区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向林草主管部门提交

自评报告等相关材料。自评报告内容包括：近 3 年来的园区

建设运营情况，整体效益、存在问题与困难、政策建议等。

（二）省级林草主管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将全省

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建设运行总体情况、自评意见和园区

自评报告按时报送国家林草局。

（三）国家林草局在书面材料审核评价的基础上，组织

专家对示范园区进行现场核实评价。

第十一条 评价重点关注示范园区应当具备的 7 个条件，

以及在新发展理念、带动社会就业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

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示范园区命名并

摘牌：

（一）未通过全面评价的；

（二）园区内主导产业非林化严重，基本不具备林草产

品加工贸易服务功能的；

（三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、产品质量、环保事故，以及

造成其他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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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法行为的。

第十三条 国家林草局在官方网站对被取消命名的示

范园区进行公示公告，3 年内不再受理其创建申报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示范园区应当注重培育壮大市场主体，加速

聚集创新要素，健全企业服务体系，创新运营管理方式，不

断提升建设发展水平和品牌影响力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在推进

智慧园区建设、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模式、推动产业融合与创

新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。

第十五条 地方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示范园

区的指导，将示范园区纳入本级林草产业发展规划，给予有

效扶持，保障其持续健康发展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